2019年梁河县预算绩效开展情况

2019年梁河县财政局完成下一轮机构改革，成立绩效监督检查股，将以前分散管理的预算绩效工作职能划归绩效监督管理股，全面承担预算绩效工作，机关改革后根据省州财政绩效工作的统一部署有序推进预算绩效工作。
一、健全管理机构，规范、有序推动绩效管理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梁河县财政局在州财政的统一部署下有序推进州县财政预算绩效办法。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对2018年度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德财绩﹝2019﹞14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对2018年度州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德财绩﹝2019﹞13号）等文件规定，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梁河县财政局也相应出台了《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对2018年度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梁财发﹝2019﹞133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对2018年度县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梁财发﹝2019﹞132号）文件，并积极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着力促进资金使用绩效的提升。
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为切实开展政府经济分类和绩效管理改革，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预算单位申请拨付预算资金的通知》（梁财字【2019】18号），通过规范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工作规程，同步推进全县政府经济分类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全面推进以扶贫资金绩效为中心的绩效管理工作，督促财政各涉农资金股室及时完成扶贫资金绩效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扶贫资金使用的及时、高效。
三、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1.政策宣传培训
我县于2019年全面启动政府经济分类、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的同时，加大了全县预算单位财务人员的宣传培训力度。目前，已组织全县预算单位培训2期300人次，其中组织政府经济分类和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改革专项培训1期80余人次。
2.预算编制和执行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管理改革的要求，切实做好部门预算编制绩效编制、审批工作。在2019年预算编制中，对于县级财力安排的县级项目，都要求预算单位按相关要求做实、做准、做细绩效目标，每一个项目的绩效目标均按照项目申报对象，对任务目标，产生的效益，达到什么目标内容进行编制。县财政局和各部门都按照各自职责共同推进，合力开展新年度县级财力安排项目绩效目标的编制、审核、批复工作。
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年初批复的县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开展好预算绩效工作。目前，除人员经费外的所有县级预算安排项目资金均要求预算单位认真执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预算单位申请拨付预算资金的通知》（梁财字【2019】18号）文件要求，编制绩效目标，要求将其作为财政预算拨款收入凭证的重要原始凭证，做好支出办理，开展会计核算工作，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3.县财政扶贫资金绩效管理、2018年部分项目绩效管理
深刻领会《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精神，认真学习领会《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云南省县级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组织县财政局、县扶贫办等相关部门开展2018年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申报工作。2018年度梁河县财政扶贫资金绩效目标申报共有十二类，涉及县直部门14个，乡镇9个，99个项目，资金总额计47664.91万元，其中财政资金投入42663.76万元，其他资金投入5001.15万元。并按要求开展了自评，以及系统录入工作。
2019年，县财政对2018年度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选取小厂乡勐竜小河至新华界道路建设项目资金（梁河县交通局）、小厂乡勐竜小河左右岸治理项目（梁河县水利局）、东大沟小型水利建设（梁河县水利局）等项目2018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完成、财政资金落实、使用情况、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完成绩效目标采取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等情况进行绩效评价。自查工作于2019年11月27日已经完成。选定梁河县交通局、梁河县水利局为抽查对象，聘请云南谛祥会计师事务所对抽查对象进行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通过对2018年度绩效目标完成、财政资金落实、使用情况、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完成绩效目标采取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等情况进行评价，结合实际情况，对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进行量化打分，梁河县交通运输局2018年勐竜小河边至新华界道路建设项目经费支出绩效评价量化考核评价分值为94.00分，考核等次为良。梁河县水利局2018年勐竜小河边至新华界道路建设项目经费支出绩效评价量化考核评价分值为93.00分，考核等次为良。
对2018年度县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选取梁河县勐养镇人民政府、梁河县大厂乡人民政府、梁河县河西乡人民政府、梁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梁河县水利局等7家单位进行自评，自评内容主要包括：单位整体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和资产运行，以及涉及到的职责履行、履职效益等绩效情况。自查工作于2019年11月27日已经完成。选定梁河县河西乡人民政府、梁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为抽查对象，聘请云南谛祥会计师事务所对抽查对象进行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经过评价，梁河县河西乡人民政府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为94.63分，结果为良；梁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为94.50分，结果为良。
4.预算绩效评价实施、运行监控情况
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2016年度省级彩票专项公益金项目绩效评价金额552.5万元。村民有了固定的文化活动场所，出行、休闲娱乐有了保障，实现农村社会管理，村级组织工作在空间上有新的拓展；生态环境得到美化，社会文明得到进一步提高， 社会稳定，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扎实做好2018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财政投入资金8735.53万元（其中中央5496万元、省级1615.53万元、州级130万元、县级1494万元），全部用于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的扶贫开发，有效地促进了梁河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全县产业发展将得到较大提升，不断拓宽群众增收途径，巩固农民增收后劲，持续增收产业体系将逐步实现，扶贫开发工作稳步推进，贫困人口逐步减少。2018年纳入绩效运行监控的项目金额41339.31万元，其中：扶贫资金动态监控项目绩效30634.37万元，非扶贫资金动态监控项目绩效10704.94万元。
5.绩效公开
贯彻执行中央、州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精神和《梁河县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各部门各单位结合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展，推进预算绩效信息公开。从2019年起，县级各部门在本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时，同时公开部门和单位绩效目标，并同步公开部门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2019年已批复到各预算单位的县级财力安排县级项目绩效目标已与部门预算同步公开。
下一步，将对年内完成的县级项目支出有重点开展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新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并组织开展县级重点项目预算单位绩效管理财政检查。
四、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情况
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将按中央、省、州工作要求，开展预算绩效评价，将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于新年度预算编制工作。
五、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情况
已将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系统，并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将扶贫资金管理纳入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
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清。目前我县没有预算绩效评价内设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由各股室按照各口业务分工开展。
二是目前大多数单位在财政预算的管理上，还局限于重争取、轻管理的状况，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三是预算绩效评价面广，县级难以做到面面俱到。按照中央的改革精神，今后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涉及所有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面太广，成本高，县级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势必影响预算绩效评价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




